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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
南建设工〔2015〕40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佛山市
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做好2015年
建设领域建材打假宣传工作的通知
各镇(街道)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，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，各相关单位：
现将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做好2015年建设领域建材打假宣传工作的通知》（佛建管函〔2015〕20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同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落实：
一、各镇(街道)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按照各自管辖范围，督促在建工地落实建材打假宣传工作，于4月28日前将开展建材打假宣传工作的相关情况（含电子版）报送我局。
二、各相关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积极主动做好建设领域建材打假宣传工作。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4月22日
(联系人：徐勤，联系电话：86229403，电子邮箱：jsj_jgk@nanhai.gov.c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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